瓦政办发〔2018〕67号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大连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改进住房公积金缴存机制
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经济区，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进住房公积金缴存机制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的通知》（大政办发〔2018〕84号）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7月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进住房公积金缴存机制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的通知

大政办发〔2018〕84号

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各先导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各直属机构，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人民银行关于改进住房公积金缴存机制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的通知》（建金〔2018〕45号）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有关要求，经市政府同意，现就我市改进住房公积金缴存机制，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和阶段性适当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通知》（大政办发〔2016〕78号）关于阶段性适当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政策到期后，继续延长执行期至2020年4月30日。
二、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不得高于我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凡超过3倍的，一律予以规范调整。
三、缴存单位可在5％—12％之间自主确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四、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经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讨论通过后，可申请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至5％以下或者缓缴。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授权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批，审批时限不得超过10个工作日。待企业经济效益好转后，再提高缴存比例或者恢复缴存并补缴缓缴的住房公积金。
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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